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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6珠江01”和“16珠江02” 

2020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

22-25层） 

2020年1月 

 

  



重要声明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信息。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

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

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券不承

担任何责任。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实

业集团”、“发行人”）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

珠江 01”）以及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以下简称“16 珠江 02”）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 16 珠江 01、16 珠江 02《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现就 16 珠江 01、16 珠江 02 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 1 月 13 日披露的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长及董事发生变更的公告》及 2019 年 11 月 4 日披露的《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副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更的公告》，任命高东旺同志为广州珠江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书记和董事长，免去郑暑平的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职务，由郑洪伟担任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职

务，同时，梁宇行同志不再担任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职

务。 

新任职人员情况如下： 

高东旺，男，1963 年 9 月生，大学本科，经济师。历任广州市经济委员会

企业改革处科员，广州市经济委员会企业改革处副主任科员，广州市经济委员会

企业改革处主任科员，广州市经济委员会企业改革处副处长，广州市国资委改革

重组处处长，广州市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

理、副董事长。现任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书记和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近一自然年度内新任董事 3 人。 

原变动相关董事任职情况： 

姓名 公司职务 变动情况及原因 

郑暑平 董事长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州市纪委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不再担任董事长。 

梁宇行 副董事长、总经理 工作原因，不再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 

新任人员基本情况： 



根据穗国资党【2019】99 号文件，任命吴滨生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专职外部董事；根据穗组干【2019】754 和 755 号文件，任命郑洪伟为广州珠

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根据穗组干﹝2019﹞1046 号和 1047 号

文件，任命高东旺同志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书记和董事长。 

姓名 公司职务 宣布任职时间 

高东旺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0年1月 

郑洪伟 副董事长、总经理 2019年10月 

吴滨生 专职外部董事 2019年7月 

郑洪伟及吴滨生简历如下： 

1、郑洪伟，男，汉族，江西南昌人。1977 年 4 月生，2001 年 2 月参加工作，

199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工学

博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珠江实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吴滨生，男，汉族，1964 年 2 月生，广东清远人，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曾任广州市高速公路总公司技术干部、处长助理、处长、总经理以及广州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董事长。现任广州市管企业专职外部董

事，于 2019 年 7 月任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平安证券作为 16 珠江 01、16 珠江 02 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 16 珠江

01、16 珠江 02《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后

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 珠江 01”和“16 珠江

02”2020 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3 日 

 

 


